华润电力白甸镇一期渔光互补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5年7月15日，润电新能源（海安）有限公司依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关于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有关事项的通知》（苏环办〔2018〕34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生态影响类》（HJ 394-2007）、《润电新能源（海安）有限公司华润电力白甸镇一期渔光互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环评审批意见等文件要求，组织召开了华润电力白甸镇一期渔光互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会。会议成立了验收组，润电新能源（海安）有限公司（建设单位）、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四川省升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单位）、江苏标普检测科技有限公司（验收报告编制单位）代表以及邀请的2名技术专家组成。
验收组听取了项目建设情况、环保设施建设、运行、生产及监测情况的介绍，现场核查了项目建设运营期环保工作落实情况，查阅了环评报告、审批意见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资料，认为项目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中9种不得提出验收合格意见的情形，同时形成以下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名称：华润电力白甸镇一期渔光互补项目

项目性质：新建

建设单位：润电新能源（海安）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海安市白甸镇施溪村

占地面积：租赁场地内拟建光伏区占地面积460亩，约312666.67平方米，升压站占地面积2800平方米。

设计规模及建设内容：项目由润电新能源（海安）有限公司利用白甸镇460亩鱼塘，安装550Wp单晶硅光伏组件54545块，项目装机容量为30MW，消纳方式为“全额上网”，并网电压为110kV，年发电量为3660万千瓦时。实际规模：项目由润电新能源（海安）有限公司利用白甸镇460亩鱼塘，安装580Wp单晶硅光伏组件48984块，项目装机容量为28.4MW。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润电新能源（海安）有限公司委托南京源恒环境研究所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在南通海安市白甸镇施溪村，建设华润电力白甸镇一期渔光互补项目，预计年发电量可达3660万千瓦时。
2023年10月，润电新能源（海安）有限公司取得《关于润电新能源（海安）有限公司华润电力白甸镇一期渔光互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海行审投资【2023】118号》，同意润电新能源（海安）有限公司华润电力白甸镇一期渔光互补项目建设。

本项目于2024年8月开工建设，建设周期为6个月，于2025年2月投入试运行。
（三）投资情况

本厂区项目总投资12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0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0.08%。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内容为华润电力白甸镇一期渔光互补项目中的光伏区、升压站及配套的环保设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升压站及配套工程与环评时期基本一致；光伏区环评设计安装单晶硅光伏组件54545块，项目装机容量为30MW，实际安装单晶硅光伏组件48984块，项目装机容量为28.4MW。其余未发生变化。未发生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1、施工期
本项目设置沉淀池，车辆冲洗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车辆清洗，无外排，对环境影响较小。
施工人员驻地设在城镇中，借用公用卫生设施，所产生生活污水与当地居民的生活污水一同处理、排放，减轻对地表水的影响。.

2、营运期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清洁光伏板时产生的清洗废水。为保证太阳能电池组件的正常工作，保证电池发电效率，光伏板定期需要清洗。清洗废水作为鱼塘补给用水，不外排。清洗废水可满足《渔业水质标准》要求，污染物经自然沉淀后成为底泥，对鱼塘水质影响较小，不会对鱼类的养殖产生不利影响。升压站生活污水委托环卫清运处置。
（二）废气

1、施工期
施工设置挡风墙、物料库存或苫盖，加强运输车辆管理，如限载、限速，对道路进行洒水降尘。施工期严格按环评提出的措施执行，废气环保措施与环评一致。根据调查走访，施工期粉尘排放对周边大气环境未造成不利影响。未发现遗留环境问题，执行效果良好。
营运期

无废气产生。
（三）噪声

1、施工期
根据调查，本项目在施工期间在条件允许下尽量选择了低噪声的设备和工艺；对人口密集、距道路中心线较近的敏感点路段，施工时间进行了合理的安排；对可能产生较大噪声的机械进行了定期保养，严格控制了噪声超标的机械投入使用。
2、营运期
本项目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中所提出的营运期噪声防护措施；本项目运营期主要噪声源为光伏场区箱变及升压站变电设备，升压站变电设备，包括SVG无功补偿装置、站用接地变等。由检测结果显示：升压站厂界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1类标准。光伏区周边敏感点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区标准。对周边声环境影响较小。
（四）固体废弃物

1、施工期
经调查，施工过程中加强了管理，文明施工。施工建筑垃圾、施工废料尽量回用，不能回用的集中收集后，定期运送到指定地点处理；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2、营运期
本项目营运时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废弃蓄电池、变压器废油、废光伏板。因产生危废的周期很长，因此企业承诺在产生危废前与有资质单位签订处置合同，确保危废零排放。
（五）生态环境
1、施工期
经调查，本项目施工过程中合理布局，控制施工范围，尽量减少工程占地，水土保持措施；保存临时占地的表层耕植土及施工后复耕或绿化。耕地占一补一。施工期间加强各类污水管理，避免污水的直接排放，减少水体污染。
2、营运期
本项目营运期有效落实了环评及批复要求的环保措施，未对生态环境造成明显不利影响。
（六）其他环境保护措施

环评及批复要求的环保措施均已规范设置。落实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环境保护管理规章制度。

四、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现状监测结果：升压站厂界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1类标准，周边敏感点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区标准。
本项目营运时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废弃蓄电池、变压器废油、废光伏板。企业按照《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 1276—2022）、《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等规定要求，各类固体废物按照相关要求分类收集贮存。因产生危废的周期很长，因此企业承诺在产生危废前与有资质单位签订处置合同，确保危废零排放。
五、公众意见调查结果
本项目在建设期间及运行期间未收到对本项目的环保投诉或公正反馈。

六、验收结论

本项目环评审批手续完备，能够按照环评报告表及其批复意见的要求执行“三同时”制度，施工期、营运期各项污染防治设施基本已按环评报告表和批复意见落实，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条件，验收组一致同意本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建议

1、严格执行环境监测计划，确保厂界和周边敏感点噪声环境质量。

2、企业应定期组织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由应急办公室组织实施，频次为每年至少一次。

江苏标普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2025年 07 月 15 日


